
近年来，“网红”主播带货越来越火爆，各类网络交易平台的直播专区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然而，
“网红”带货火爆的背后，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将假冒知名品牌的服装打着外
贸“尾单”的噱头混入网络及实体交易平台，从而牟取暴利；一些消费者缺乏辨别假冒品牌服装的知识和
经验，购入一批批“骨折价”大牌产品，却最终发现上当受骗……

大量消费者上当受骗
2021年6月，山东省菏泽市公安机关根

据线索，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冒知名品牌服
装案件，抓获田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该
案售假范围波及全国多个省份，假冒多个国
内外知名品牌，被公安部作为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十起典型案例之一公布。

近日，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在前
期引导侦查的基础上，通过严格审查案件事
实及证据，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及涉嫌非法制造、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分别对14
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处理外贸尾单”“直播间才有的优惠”

“平时价格1999，直播价格199”等极富诱惑力
的宣传话术，不断刺激着消费者的购物欲望，
大量假冒品牌服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
销售到全国各地，大量消费者上当受骗。

2019年至2021年期间，被告人田某某等
人针对个别消费者希望低价购买热门品牌
服装的心理，雇佣客服、库管及主播人员，进
行假冒服装商品的生产经营，通过网店及3
家实体店铺做起了“假大牌生意”。他们有
针对性地挑选包括FILA在内的多个知名品
牌服装进行仿制生产，以外贸“尾单”、库存
清仓等名义对外大量销售假冒品牌服装，进
而牟取暴利。

“我们会通过淘宝直播去宣传，但是在
宣传的时候都不会用这些产品的正规名称，

一般是谐音或者图标的称呼，比如拉夫劳伦
称呼是‘小马哥’、斐乐称呼是‘飞啦’。”据被
告人供述，为规避网络平台的监管，顺利售
卖假冒品牌服装，他们多采取“暗语”式销售
方法，并定期更换商品名称，发布购买链接
时会将图片中的品牌商标进行打码处理。

如何充分保障个人权益？
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购物消费的重

要渠道，在购物过程中，消费者总会面临各
种各样的问题，如何充分保障个人权益，谨
慎“避坑”？菏泽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支招：首先，消费者要理性消费，认准正
规销售商。“天上不会掉馅饼”，物美价廉是
消费者购买商品最理想的状态，但现实生活
中，商品价格往往与其价值成正比。虽个别
产品基于品牌本身所赋予的社会属性、文化
属性、情感因素等原因产生一定的溢价，但
商家宣传的“跳楼价”基本不可靠，消费者应
提高理性认知，克服冲动消费的“剁手”习
惯。同时，在购物时，消费者应尽量去往正
规销售门店及网络经销商处购买，通过查看
品牌授权书、营业执照等证件，辨别其销售
资质，降低“踩坑”风险。

其次，消费者应索要正规票据，保留消
费记录，为维权提供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
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
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
必须出具。因此，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可
以通过向经营者索要正规销售票据来提高
鉴别正规销售商家的能力。 （法治日报）

如果已经不小心“踩坑”，怎么采取
措施及时止损？检察官表示，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
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消费
者可采取如下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自行和解或者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
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如果遇
到消费侵权行为，消费者可以自行或者
通过有关组织与侵权者依法对赔偿事项
进行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获得赔
偿。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
请仲裁机构仲裁。如消费者与经营者
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消费者可根据与
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依法提请仲裁
机构对争议事项进行仲裁。

提起民事诉讼。在消费者人身、财
产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法
向生产者或销售者提起民事诉讼，依据
有关法律提出赔偿事项，要求相应数额
的赔偿款项。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各级人民
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
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
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消费者在遇到侵权行为时，
可依法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由主管部
门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法治日报）

“网红”直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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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款在网店中单月销售量显示超过 4
万件的“儿童厨具”套餐，从电热炉到不粘
锅，再到小刀、菜板等都有，甚至还包括一个
包饺子器。

虽然商家表示商品在重金属、感官要求
等方面符合食品安全相关国家标准，但是，在
产品名称处商家还是比较含混地标注了“儿
童玩具，真实版可做饭厨具”。到底这是玩具
还是厨具？

还有的“儿童厨具”产品商家则只提供了
一份“液体加热器”产品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
证证书，没有对锅具等用品所用材料的执行
标准以及是否通过检测进行说明。

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
少伟教授指出，锅具等厨具所用材料需达
到食品级标准，各类材料也需注意是否适
用高温等使用场景，“比如食品级的塑料有
很多种。基本上，现在塑料的底部都会有1
到 7的三角形的回收标准。要看各种锅的
材质是否达到食品级的标准，比如里面一
些重金属的含量是不是在国家的灶具标准
之内。”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
教授吴晓蒙指出，一定要用合规器具，“满足我

国标准的塑料制品是可以放心安全使用的。我
们提到它的危害，怕的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不
合格或滥用的一些材料。”

据了解，我国目前没有针对所谓“儿童厨
具”的标准。绝大多数的厨具都是遵循《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
品》、QB/T 2174-2006《不锈钢厨具》等标准。
虽然“儿童厨具”尺寸上偏小，但对它的要求
可一点不比厨具少。

对于儿童厨具，有教育专家指出，劳动的
价值并不在于用具，而在于劳动本身。如果
孩子不参与劳动，那用具也是摆设，不必跟风
置办专有的儿童产品。

刘少伟则指出，除了厨具安全外，家长
和学校更需注重培养学生较为全面的食品
安全观念，“如果做生食，小学生最好就做一
些蔬菜、水果类，不要做生肉类。因为生肉
类比较难控制食品安全，必须经过热加工。
做一些凉菜，如果切制肉，要保证案板、菜刀
等食品安全。”

相关劳动课程标准显示，在烹饪方面，1
至2年级学生要参与简单的家庭烹饪劳动，
如择菜、洗菜等；3至4年级学生要学会做凉
拌菜、拼盘，学会蒸、煮的方法，如加热馒头、

包子，煮鸡蛋、水饺等；到了5至6年级则要做
2到3道家常菜，如西红柿炒鸡蛋、煎鸡蛋、炖
骨头汤等，还要会设计一顿营养食谱；7至9
年级要能设计一日三餐的食谱，独立制作午
餐或晚餐中的3到4道菜等。

在学习这些烹饪技能前，刘少伟建议，要

先教给学生食品安全的相关知识，“比如生熟
分开，食材的中心温度至少要达到七八十度
以上，避免冰箱的交叉感染，正确洗手等。是
先切后洗还是先洗后切？筷子需要多长时间
换？这些食品安全的知识都可以在劳动课上
向小学生进行展示。” （央视）

“儿童厨具”网上热销，这些问题需要关注
日前，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简称《标准》），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整理

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日常生活劳动”等学段目标，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虽然距
离《标准》执行还有一段时间，但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张罗起“儿童厨具”。这些“厨具”虽然尺寸小，
却具备实操功能。那么，网上热销的“儿童厨具”安全吗？

如今不少年轻人不会也不愿意做饭，一日三餐
点外卖吃食堂成了常态。由此来看，恢复劳动课，培
养少年儿童做饭做家务等劳动技能十分有必要。

但是儿童学做饭一定要依赖儿童厨具吗？其实
未必。

劳动的价值不在于工具的好坏，而在于劳动本
身。儿童厨具确实有助于培养孩子做饭的兴趣，但
有专家指出，使用儿童厨具做饭更像是在“过家家”

“做游戏”，然而做饭并不是游戏，游戏可做可不做，
但做饭是真实的生活，更是一种生存技能，建议家长
不要把孩子往游戏方面引导。

此外，如今爆火的儿童厨具都是“真煮”厨具，是通
电或明火加热的，儿童使用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孩子
使用儿童厨具做饭时，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做好安全
预案，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还需要注意的是，“真煮”儿童厨具炒菜后的成

品，很多孩子是会吃进肚子里的。这些厨具的材质
是否安全、是否是食品级，还要打个问号。家长在选
购相关产品时，一定注意甄别是否是三无产品，材质
是否安全，为孩子的健康把好关。

由于儿童厨具消费市场的火热，市场监管部门
应该注意相关消费动态，有投诉及时协调处理，有共
性问题及时发布消费提醒，加强对儿童厨具的监管
工作，使市场发展更加规范有序。 （极目新闻）

儿童厨具火了，各方监管也要及时跟上■关注

“网红”主播带货“骨折价”八成有坑
如何保障权益，谨慎“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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